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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6 月 21 日  

立法會會議  

 

就“把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 

動議的議案  

 

 曾鈺成議員已作出預告，會在 2006 年 6 月 21 日舉行的立法

會會議上，就“把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動議議案。現隨文件

附上有關的議案。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

在立法會議程上。  

 

 立法會秘書  

  

  

 

 

 

 （陳欽茂代行）  

 

連附件  

 



2006年6月21日(星期三) 
立法會會議席上 
曾鈺成議員就 

“把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 
提出的議案 

 
 

議案措辭 
 
 
“香港的教育服務多元化，課程與學歷均獲國際認可，而且與內地有密切的聯繫，
加上香港中西文化薈萃的背景，有利香港發展成為區域教育樞紐；此外，促進香

港成為區域教育樞紐，有利匯聚優秀人才、增強本港的競爭力，亦有助本地學生

擴闊視野；有鑒於此，本會促請政府檢討有關政策，制訂措施，方便和吸引更多

非本地學生來港就學，以及鼓勵本港教育機構在香港以外的地方提供教育服務；

具體措施包括： 
 
(一) 放寬入境限制，為希望來港接受各級教育的非本地學生減少障礙； 
 
(二) 在不減少本地學生在本港升學機會的前提下，容許大專院校提高取錄非

本地學生的學額比例； 
 
(三) 在不影響本地人士就業的前提下，容許非本地學生在修讀全日制課程期

間從事兼職工作，以便他們取得相關的工作經驗及減輕其經濟負擔； 
 
(四) 為非本地學生提供可負擔的寄宿設施，例如以象徵式地價撥地予院校興

建宿舍，或容許院校把空置校舍改建為宿舍； 
 
(五) 為攻讀特定科目而成績優異的非本地學生增設獎學金； 
 
(六) 協助本地院校在內地(特別是珠三角地區)辦學，促進兩地合作；及 
 
(七) 成立專責部門，向內地和海外推廣香港的教育服務。” 
 
 




